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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没有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的议案。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通知：

西藏易明西雅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易明医药”）董事会于2026年4月28
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关于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

会的通知》（以下简称“股东会通知”），拟定于2026年5月19日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

2、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05月19日14: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6年 05月 19日 9:

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6年

05月19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成都市高新区天府一街535号两江国际B座37楼会议室。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表决方式：现场记名书面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6、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付丽华女士。

7、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6年05月14日

8、本次股东会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召集人、主持人及召集、召开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76人，代表股份64,538,739股，占上市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9545％。（截至本次股东会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190,677,750股，其中公司回

购专户中的股份数量为603,800股，回购股份不享有表决权，故本次股东会享有表决权的总股本数为

190,073,950股）。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6人，代表股份52,664,967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27.7076%。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70人，代表股份11,873,772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6.2469％。具体为：

1、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6人，均为2026年5月14日深圳证券交易所

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并办理了出席会议登记手续的公司

股东。

2、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络投票统计结果，在《股东会通知》规定的网络投票时间

内参加投票的股东共70人，代表股份数为11,873,772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2469％。

3、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70人，代表股份6,043,346股，占

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795％。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1人，代表股份 4,944,499
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014％。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69人，代表股份1,098,847
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781％。

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会，高级管理人员、董事候选人列席了本次股东会。北京

植德律师事务所郑超律师、张孟阳律师出席并见证了本次会议。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会上进行

了述职。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议案一：《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4,275,2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917%；反对 259,1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15%；弃权4,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779,8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6398%；反对 259,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874%；弃权4,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28%。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二：《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4,275,2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917%；反对 259,1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15%；弃权4,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779,8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6398%；反对 259,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874%；弃权4,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28%。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三：《关于公司＜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4,274,7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909%；反对 259,6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22%；弃权4,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779,3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6316%；反对 259,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956%；弃权4,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28%。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四：《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4,246,0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465%；反对 288,3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467%；弃权4,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750,6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1567%；反对 288,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705%；弃权4,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28%。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五：《关于公司＜续聘2026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4,275,2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917%；反对 259,1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15%；弃权4,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779,8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6398%；反对 259,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874%；弃权4,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28%。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六：《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4,270,2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841%；反对 264,047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91%；弃权4,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774,8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5580%；反对 264,04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692%；弃权4,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28%。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七：《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4,086,9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000%；反对 447,4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932%；弃权4,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591,5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5240%；反对 447,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032%；弃权4,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28%。

上述议案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议案八：《关于授权董事会制定中期分红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4,271,0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852%；反对 263,3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80%；弃权4,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775,6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5703%；反对 263,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569%；弃权4,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28%。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九：《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5年度薪酬确认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0,406,4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588%；反对 263,3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40%；弃权4,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775,6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5703%；反对 263,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569%；弃权4,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28%。

本议案关联股东付丽华女士、许可先生、李玲女士、李前进女士回避表决，回避表决股份数量为

3,864,585股。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十：《关于实施超额业绩奖励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8,971,9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558%；反对 418,2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017%；弃权204,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2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76,5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3679%；反对418,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0581%；弃权204,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5740%。

本议案关联股东高帆先生回避表决，回避表决股份数量为4,944,499股。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十一：《关于改选公司部分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的方式逐项表决。改选梁铭枢先生、李晓菁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任期自2025年年度股东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表决情况如下：

11.01选举梁铭枢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52,685,34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633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964,87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82.1544%。

表决结果：梁铭枢先生当选。

11.02选举李晓菁女士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52,725,33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695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5,004,8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82.8162%。

表决结果：李晓菁女士当选。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郑超律师、张孟阳律师出席见证，其出具的《法律意见书》认为：

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本次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

结果均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为本次股东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西藏易明西雅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002832 证券简称：比音勒芬 公告编号：2026-019
比音勒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14:30开始

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5月19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2026年5月19日9:15-15:00的任意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2026年 5月 19日上午 9:15-9:25、9:30-11:
30和下午13:00-15:00。

（2）现场会议地点：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兴业大道东608号比音勒芬商业办公楼8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谢秉政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制度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323人，代表股份311,098,48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54.511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5人，代表股份244,560,7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42.852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08人，代表股份66,537,78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6588%。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319人，代表股份66,651,285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11.678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1人，代表股份113,5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199%。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308 人，代表股份 66,537,78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6588%。

（3）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见证。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1、议案的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2、会议表决通过以下事项：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11,059,6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75%；反对 27,3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8%；弃权11,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6,612,4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18%；反对 27,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0%；弃权11,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3%。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11,059,6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75%；反对 27,3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8%；弃权11,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6,612,4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18%；反对 27,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0%；弃权11,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3%。

（3）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11,054,3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58%；反对 33,0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6%；弃权1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6,607,1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38%；反对 33,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95%；弃权1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7%。

（4）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11,057,6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69%；反对 27,3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8%；弃权1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6,610,4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88%；反对 27,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0%；弃权1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3%。

（5）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11,034,6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95%；反对 38,7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4%；弃权25,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6,587,4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43%；反对 38,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81%；弃权25,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7%。

（6）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公司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6.01董事长谢秉政先生2026年度薪酬方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8,229,1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56%；反对48,1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44%；弃权70,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9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6,532,5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219%；反对 48,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22%；弃权70,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59%。

公司股东谢秉政先生（持股数量为216,170,800股）、谢邕先生（持股数量为6,579,800股）回避表

决。

6.02董事申金冬先生2026年度薪酬方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95,177,4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94%；反对 49,4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7%；弃权70,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6,531,2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200%；反对 49,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1%；弃权70,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59%。

公司股东申金冬先生（持股数量为15,801,000股）回避表决。

6.03董事唐新乔女士2026年度薪酬方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05,081,0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01%；反对 49,2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1%；弃权7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6,529,4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173%；反对 49,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38%；弃权7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89%。

公司股东唐新乔女士（持股数量为5,895,600股）回避表决。

6.04董事陈阳先生2026年度薪酬方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10,976,6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08%；反对 49,2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8%；弃权7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6,529,4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173%；反对 49,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38%；弃权7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89%。

6.05独立董事2026年度薪酬方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10,975,2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04%；反对 47,1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1%；弃权7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6,528,0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152%；反对 47,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07%；弃权7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42%。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律师：周涛、桑健

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

文件、《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

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本次股东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比音勒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002044 证券简称：美年健康 公告编号：2026-044
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无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审议的全部议案已对中小投资者（指除上市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

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股东）的表决单独计票。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19日14:3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26年5月19日9:15-15:00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19日9:15-9:25，9:30-

11:30和13:00-15:00；
2）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19日9:15-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静安区灵石路697号健康智谷9号楼三楼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俞熔先生

本次股东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

（以下简称“《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合并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合计1,529人，代表股份1,207,401,281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30.8463%。其中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指除上市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

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股东）合计1,522人，代表股份337,664,263股，占公司总

股份的8.6265%。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7人，代表股份541,753,450股，占公司总股份

的13.8405%。

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见证律师以现场或通讯方式列席了本次股东会。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身份已经由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认证，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

司提供的数据，本次股东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1,522人，代表股份665,647,831股，占公司总股份的17.0057%。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204,203,25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351%；反

对2,773,53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97%；弃权424,5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7,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5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334,466,23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9.0529%；反对2,773,53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214%；

弃权424,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1257%。

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会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根据《公司章程》规

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2.《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02,895,95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269%；反

对4,140,63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29%；弃权364,7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7,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333,158,93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8.6657%；反对4,140,63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263%；

弃权364,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1080%。

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会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根据《公司章程》规

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3.《关于续聘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04,354,25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476%；反

对2,613,53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65%；弃权433,5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0,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5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334,617,23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9.0976%；反对2,613,53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740%；

弃权43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1284%。

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会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根据《公司章程》规

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4.《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02,841,55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224%；反

对4,135,03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25%；弃权424,7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9,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5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333,104,53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8.6496%；反对4,135,03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246%；

弃权424,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1258%。

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会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根据《公司章程》规

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5.《关于2026年度公司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5.01《关于俞熔先生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1,201,470,55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088%；反

对5,472,73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533%；弃权458,0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6,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331,733,53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8.2436%；反对5,472,73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208%；

弃权45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1356%。

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会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根据《公司章程》规

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5.02《关于郭美玲女士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1,201,462,55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081%；反

对5,476,13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535%；弃权462,6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9,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331,725,53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8.2412%；反对5,476,13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218%；

弃权46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1370%。

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会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根据《公司章程》规

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5.03《关于徐涛先生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1,201,754,15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323%；反

对5,193,13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01%；弃权454,0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9,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332,017,13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8.3276%；反对5,193,13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380%；

弃权45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1345%。

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会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根据《公司章程》规

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5.04《关于王晓军先生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1,201,601,25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196%；反

对5,286,83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79%；弃权513,2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55,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2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331,864,23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8.2823%；反对5,286,83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657%；

弃权513,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5,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1520%。

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会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根据《公司章程》规

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5.05《关于杨策先生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1,201,631,05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221%；反

对5,298,93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89%；弃权471,3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3,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331,894,03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8.2911%；反对5,298,93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693%；

弃权47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1396%。

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会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根据《公司章程》规

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5.06《关于朱超先生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1,201,641,05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229%；反

对5,301,93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91%；弃权458,3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3,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331,904,03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8.2941%；反对5,301,93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702%；

弃权458,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1357%。

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会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根据《公司章程》规

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5.07《关于王海桐女士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1,201,618,75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211%；反

对5,321,23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407%；弃权461,3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3,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331,881,73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8.2875%；反对5,321,23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759%；

弃权46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1366%。

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会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根据《公司章程》规

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5.08《关于张西强先生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1,201,618,85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211%；反

对5,315,83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403%；弃权466,6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6,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331,881,83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8.2875%；反对5,315,83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743%；

弃权466,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1382%。

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会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根据《公司章程》规

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5.09《关于王巍先生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1,201,544,75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149%；反

对5,376,73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453%；弃权479,8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29,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331,807,73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8.2656%；反对5,376,73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923%；

弃权479,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1421%。

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会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根据《公司章程》规

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郦苗苗、张大为；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

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

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本次会议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的法

律意见》。

特此公告。

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002826 证券简称：易明医药 公告编号：2026-034
西藏易明西雅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股份
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共计33人，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172.00万股，占公司目前

总股本190,677,750股的0.9020%；

2、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上市流通日期为2026年5月21日。

西藏易明西雅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6年4月24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

第六次会议、第四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首次及预留授予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董事会认为公司2024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激励计划”或“本次激励计划”）规定的首次及预留授予第一个解除限

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及本激

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办理了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的解除限售手

续，本次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共计33人，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172.00万股，占公司当前总

股本190,677,750股的0.9020%，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激励计划实施情况及已履行的审批程序

1、2024年 12月 16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

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相关

议案经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2、2024年12月16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

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及《关于核实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

议案》，公司监事会对本次激励计划相关事项出具了审核意见。

3、2024年12月17日至2024年12月26日，公司通过内部张贴方式对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

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进行了公示。截至公示期满，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组织或个人提出的异议或

不良反应，无反馈记录。2024年12月31日，公司披露了《监事会关于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审核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4、2025年1月7日，公司召开了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

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同时披露了《关于

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公司

对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在公司本次激励计划草案首次公开披露前6个月内买卖公司股票的

情况进行自查，未发现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及全体激励对象在自查期间存在利用与本次激励计划相

关的内幕信息买卖公司股票或泄露本次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的行为。

5、2025年1月7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七次会议、第三届董事会第二

十二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

事项的议案》《关于向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监事

会对本次激励计划授予条件及授予日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

6、2025年2月27日，公司披露了《关于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登记完成日为 2025年 2月 26日，首次授予登记完成人数为 33人，股数为

344.00万股。

7、2025年4月23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第三

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

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对预留授予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并发表了同意的意

见，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8、2025年6月11日，公司披露了《关于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

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登记完成日为 2025年 6月 10日，预留授予登记完成人数为 7人，股数为

36.00万股。

9、2026年4月24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四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四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及预留授予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

成就的议案》，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本次激励计划首次及预留授予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

除限售条件成就进行了核查并发表了同意的意见，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情况说明

（一）首次授予第一个限售期届满的说明

根据《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激励计划》”），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

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期及各期解除限售时间安排如下表所示：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安排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期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解除限售时间

自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日起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
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日起24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自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
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日起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解除限售比例

50%

50%

本次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日为2025年1月7日，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个限售期已于2026
年1月6日届满。

（二）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说明

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

（1）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2、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3、上市后最近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2）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

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3）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
本激励计划在2025年-2026年会计年度中，分年度对公司的业绩指标进行考核，以达到业绩考核目
标作为激励对象当年度的解除限售条件之一。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

期业绩考核目标如下表所示：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业绩考核目标
触发值（An）

2025年公司扣非净利润不低
于2,200万元

目标值（Am）

2025年公司扣非净利润不低
于2,750万元

公司层面解除限售比例（X）
对应考核年度使用的扣非净利

润（A）：
A≥Am，X=100%

Am＞A≥An，X=80%
A＜An，X=0%

注：上述“扣非净利润”指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且剔除有效
期内的股权激励计划及员工持股计划股份支付费用影响的数值为计算依据。

（4）激励对象个人层面的绩效考核要求：
激励对象个人层面的绩效考核根据公司内部绩效考核相关制度实施。激励对象个人考核评价结果

分为“A等级”“B等级”“不达标”三个等级。具体如下：

考评结果
个人层面解除限售比例（N）

A等级
100%

B等级
80%

不达标
0%

在公司层面的业绩考核中扣非净利润达到触发值及以上的前提下，激励对象当年实际解除限售的
限制性股票数量=个人当年计划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公司层面解除限售比例（X）×个人层

面解除限售比例（N）。

是否满足条件说明

公司未发生前述任一情形，满足
解除限售条件。

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
解除限售条件。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审计，公司 2025年度实现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 常 性 损 益 的 净 利 润 57,863,
047.69元，公司2025年业绩达到
了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
个解除限售期目标值，满足解除
限售条件，公司层面解除限售比

例（X）为100%。

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拟解除
限售的33名激励对象2025年个
人层面的绩效均为“A等级”，个
人层面解除限售比例为100%。

综上所述，公司董事会认为《激励计划》设定的首次授予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

就。根据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公司董事会将按照《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为符合条件的33名激励对象办理解除限售事宜。

三、关于本次实施的激励计划与已披露的激励计划存在差异的说明

2025年1月7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七次会议、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

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

的议案》和《关于向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鉴于本次激

励计划中12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公司拟向其授予的部分或全部限制性股票，董事会根

据本次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和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确定以2025年1月7日为首

次授予日，以6.45元/股的授予价格向调整后符合授予条件的34名激励对象授予364.00万股限制性

股票。

公司董事会在办理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的过程中，1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认购公司

拟向其授予的全部限制性股票，共计20.00万股。因此，公司首次实际授予激励对象人数为33人，首

次实际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为344.00万股。

除上述外，本次实施的股权激励计划与已披露的股权激励计划不存在差异。

四、本次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2026年5月21日。

2、本次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共计33人，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172.00万股，占公司目前

总股本190,677,750股的0.9020%。

首次授予第一个解除限售期激励对象及解除限售数量情况：

序号

1
2

合计

姓名

李前进

核心管理/业务人员（32人）

职务

董事会秘书

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数
量

（万股）

30.00
314.00
344.00

本次解除限售的限制性
股票数量（万股）

15.00
157.00
172.00

本次解除限售数量占
已获授予限制性股票

比例（%）

50.00
50.00
50.00

注：上述激励对象中的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所持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后，其买卖股份应遵守

《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

五、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后的股本结构变动表

股份类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三、股份总数

本次变动前

数量（股）

7,698,439
182,979,311
190,677,750

比例（%）

4.04
95.96
100.00

本次变动

数量（股）

-1,720,000
1,720,000

0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5,978,439
184,699,311
190,677,750

比例（%）

3.14
96.86
100.00

注：本次解除限售后的股本结构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最终办理结果为

准。

六、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

2、第四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四次会议；

3、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关于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及预留授予第一个解除限售

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核查意见；

4、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关于西藏易明西雅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首次及预留授予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西藏易明西雅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日


